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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 : í 預警學校與專案輔導學校認定輔導及監督辦法」第

6條、第 9條、第 11條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12年2 月 4 日

以臺教技( 二)字第 1122300170A號令修正發布 ，茲檢送

發布令影本(合法規條文) 1份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C http:/ / edu.

law. moe.gov. tw ) 下載。
二、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本部技職司蔡紫芳專

誰 員(電話: 02-77366177 ) 。

正本:司法院秘書處、行政院法規會、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、法務部、臺北市

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

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本部各單位、各私立

大專校院(永遠技術學院、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、 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縈

科技大學、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、蘭陽技術學院、高美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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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警學校與專案輔導學校認定輔導及監督辦法

第六條、第九條、第十一條修正條文
第六條 學校主管機關依下列規定查核，並提私立高級中等

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(以下簡稱審議會)審議認定學校有

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情形者，應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

校 :

一、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五款

及第六款:每學期查核一次 。

二、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:每學年

查核一次。

三、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 :得隨時查核。

學校主管機關辦理前項公告 ，應刊登於下列資訊網

站:

一、私立大專校院: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。

二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: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專案輔

導學校公告專區。

第九條 查核輔導小組得採到校訪視或其他經查核輔導小組

決議之輔導方式，並作成查核輔導紀錄。

學校主管機關應將專案輔導學校之查核輔導紀錄公

開於第六條第二項之資訊網站，至該校經審議會審議免

除列為專案輔導學校。

第十一條 專案輔導學校主動申請停止全部招生者，應擬訂停

止全部招生計畫，提校務會議報告，並經學校財團法人

(以下簡稱學校法人)董事會通過後 ， 報學校主管機關

核定停止全部招生，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由學

校法人主管機關重新組織董事會 ，並於停止全部招生之

當學年度結束時停辨。



前項校務會議，經審議會審議認定無法召開者，得

兔提校務會議報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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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預警學校與專案給導學校認定論導及監督辦法」第六條 、 第

九條、第十一條。

的修正「預警學校與專業論導學校認定紛導及監督辦法」第六

條 、 第 九條 、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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